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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judicial examination, the teaching mode of 

international law should be innovated. In terms of the organization of teaching 

content, the teaching should be organized around the basic content and key cont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integration of disciplines should be emphasized to serve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law teaching, and the overall effect of law teaching should be promoted; in 

the applica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the teaching method should be the basic teaching 

method, and the case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method should be widely used; in the 

practice teaching, the teaching method should be used as the basic teaching metho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eaching evaluation, we should improve the basis of usual 

assessment, improve the quality of final examination, and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teaching evalu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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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司法考试背景下，国际法教学模式应予创新。在教学内容的组织方面，

围绕基本内容和重点内容来组织教学，同时注重学科间的融会贯通，服务于法

学教学的全局，拉抬法学教学的整体效果；在教学方法的运用方面，以讲授法

为教学基本方法，更为广泛地运用案例分析法和讨论法；在实践教学的开展方面，

以模拟法庭的实践教学、法律诊所实践教学、专业性质的辩论赛为主要着力点，

盘活国际法实践教学；在教学测评的实施方面，完善平时考核的依据，提升期

末考试的命题质量，全面改进国际法的教学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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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普通高校承担的是学历教学的任务，法律院系以培养法律人才

为目的。但是，作为法学专业的学生为了从事法律职业，就必须要通过国家司

法考试，获取法律职业资格。对于法学专业的学生而言，通过国家司法考试，

对其职业生涯的意义可谓是至深且巨。法律院系固然不是司考培训机构，但法

学专业教学不能自外于国家司法考试，且应服务于学生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则

成为法学专业教学的应有之义。在国家司法考试的大背景下，法学专业教学应

该告别不堪回首的空谈理论的过去，坚定地走上培养学生分析法律问题与解决

法律问题的实战能力的坦途。

国际法学是法学专业的主干课程。在国家司法考试中，国际法部分的题量

与分值一般占试卷一的 10% 左右。自 2004 年以来，国际法部分单项选择题的数

量一般为 6 道，多项选择题和不定项选择题的数量为 3-4 道，分值占 12-14 分。

对寸分必争的国家司法考试而言，这些分值当然是弥足珍贵的。此外，从法学

学科体系的角度考虑，学好国际法有助于学好法理，有助于学好国际私法和国

际经济法，还有助于学好国内法。正因为如此，以国家司法考试为指引，改进

国际法教学内容的组织、国际法教学方法的运用、国际法实践教学的开展、国

际法教学测评的实施，从而创新国际法教学模式，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司法考试背景下的国际法教学内容的组织

国际法教学内容如何组织，是国际法课程教学的头等大事，须臾不可轻忽。

1.1  围绕基本内容和重点内容组织教学

国际法教学内容的组织，应紧紧围绕基本内容和重点内容展开，对基本

内容加强记忆，对重点内容加强理解。在国际法基本理论的教学中引导学

生把握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国际法基本原则两个方面的问题，尤其是

引导学生掌握条约在国内法的适用，国家主权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不

使用武力原则的适用条件等具体问题；在国际法律责任的教学中，引导学

生掌握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国际损害责任两个方面的问题，尤其是要引

导学生理解“可归因于国家的行为”，并切实掌握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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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责任制度；在国际争端解决的教学中，引导学生重点掌握国际争端解

决的现代方法，尤其是掌握国际争端解决的法律方法，即国际仲裁和国际

诉讼；在国际法主体的教学中，引导学生重点掌握国家的管辖权、国家领

土的变更、领土主权的限制、国家的承认与继承、联合国安理会的重要职

权及选举程序等问题；在关于国际法上的个人教学中，引导学生重点掌握

国籍的取得和丧失、引渡和庇护、外交保护等问题，尤其是掌握外交保护

的条件，引渡的主体、条件、对象、原则，庇护的地点、条件等具体问题；

在海洋法的教学中，引导学生重点掌握国家对领海与毗连区的权利、专属

经济区与大陆架的区别、国际海底区域的地位、各水域的航行制度等问题；

在空间法的教学中，引导学生掌握国际民用航空基本制度、国际航空民事

责任制度、国际民航安全制度、外空的法律地位、外空活动的主要法律制

度（含登记制度、营救制度和赔偿制度）等；在外交关系与领事关系法的

教学中，引导学生了解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概念、外交人员的哪些行为

享受外交特权与豁免、外交人员和领事人员在驻在国的义务，尤其要掌握

外交人员在民事、行政案件中的管辖豁免的例外，外交人员在诉讼程序中

作证、执行、反诉等特殊情况下的特权与豁免等具体问题；在条约法的教

学中，引导学生重点掌握条约的效力问题，包括条约的时间效力、空间效力、

效力冲突的解决、条约保留的效力等具体问题；在战争法的教学中，引导

学生重点掌握日内瓦四公约﹑战俘待遇﹑战争犯罪的国际审判等问题。

1.2  把握学科间的联系，融会贯通地开展教学

在法学学科体系当中，国际法具有十分独特的地位。国际法是三国法

（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的基础，是三国法的法理和宪法，所

以国际法与法理、宪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此外，

国际法的各分支部门与国内法的相应部门也是关联密切。即便在国际法与

民法之间，也不乏连结点。如我们所知，领土法与物权法、土地法之间有

很多相通之处，条约法与合同法之间也是如此。所以，融会贯通地开展教学，

注意知识点之间的对照，注意知识点之间的比较，注意知识点之间的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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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知识点之间的统合，对于全面提高学生的法学专业水平，都有着莫大

的帮助。

比如，在讲授国际法律责任（含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和国际损害责任）时，

我们结合法理，用法理的理论框架来“套牢”国际法的知识点。法律责任的构

成要件一般有责任主体、违法行为或违约行为、损害结果、主观过错等四个方面，

那么国际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有哪些？法律责任承担的方式包括惩罚、补偿、

强制等三种，那么国际法律责任承担的方式有哪些？法律责任的免责条件和方

式主要有时效免责、不诉免责、自首免责、立功免责、补救免责、协议免责或

意定免责、自助免责、人道主义免责等，那么国际法律责任的免责条件和方式

又有哪些呢？通过融会贯通的教学，既引导学生掌握了法律责任的一般理论，

又了解了国际法律责任的特殊规定。

又如，在讲授国际争端解决法时，系统介绍了现代国际法上的和平解决国

际争端的各类方法，包括政治方法（谈判与协商、斡旋与调停、调查与和解）

和法律方法（仲裁、国际司法），尔后便把国际争端解决方法论运用于国际经

济法的国际经济争端解决实践之中。我们主要以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

和解决投资争端的国际中心的争端解决机制为例，探求它们运用了哪些争端解

决方法﹑这些方法在争端解决方法体系中所处的序列和地位﹑各争端解决机制

设计的动因、各争端解决方法运用的优劣等。对于这种融会贯通的教学，广大

学生至表认同。

2  司法考试背景下的国际法方法的运用

在当前司法考试的背景下，国际法教学方法的运用，有所变有所不变，但

多元化的态势相当明朗。

讲授法依然是国际法教学的基本方法。通过讲授法的运用，为学生勾画了

国际法的知识体系。在国际法总论方面，讲授了国际法概述、国际法律责任、

国际争端解决；在国际法主体方面，讲授了国际法上的国家、国际法上的国际

组织、国际法上的个人；在国际法客体方面，讲授了国际法上的领土、国际法

上的空间、国际法上的海洋、国际法上的人权保护、国际法上的环境保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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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法上的犯罪与刑罚；在国际交往行为规制方面，讲授了国际条约法﹑外交与

领事关系法、战争法等。

案例分析法也是国际法教学的基本方法，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运用。在案例

的选择上，既要求案例具有真实性与针对性，又要求案例具有复杂性和疑难性，

从而激发学生积极思考，大胆探索，找出答案，得出结论，真正学到东西。如

在学习“国家主权豁免”的内容时，重点探讨限制豁免理论。如何认定国家行为，

是限制豁免理论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为此，我们在课堂上全面剖析了美国的“仰

融诉辽宁省政府案”和新加坡的“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破产重组案”，使学生们

深刻认识到，判断国家行为的“性质标准”较之“目的标准”更具合理性，有

助于严格限制国家豁免适用的范围。

讨论法作为国际法教学的重要方法，展现了互动式教学和启发式教学的魅

力。教师适当结合时政，科学设定议题，以成绩相对先进的学生为讨论的主力，

引导广大学生参与，灵活掌握讨论进程，引导讨论走向深入，最后作总结发言，

并为学生解惑。结合我国外空事业近年的进展及远大的前景，笔者提出了“外

空活动商业化与私营化实践对现行法律制度的挑战”的议题，广大学生兴趣很大，

讨论热烈，经过引导，先后得出法律关系主体增多、民事性质增强、责任制度

须完善、争端解决机制须建构等结论。

3  司法考试背景下的国际法实践教学的开展

与刑法、民法相比，平实而论，国际法学科的实践性不是太强，所以长期以来，

国际法实践教学可谓相当薄弱，甚至显现空白。依笔者看来，这方面其实有很

大的改进空间。

国际法实践教学主要包括模拟法庭的实践教学、法律诊所实践教学、专业

性质的辩论赛等。

在模拟法庭的实践教学方面，我们由国际法课程的主讲教师指导学生进行

庭审前的准备、组织学生开庭，由我们学院国际法学科带头人来作点评。庭审

完毕，还须组织学生进行庭审总结。至于选题，我们侧重于在国际刑法领域选题，

主要模拟国际刑法的间接实施模式，演示国内刑事司法系统是如何依照其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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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来对国际犯罪主体进行审判和处罚的。

在法律诊所的实践教学方面，目前还在探索和开拓当中。在人员到位、设

施到位、机制到位的情况下，积极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的国际法原理和知识，来

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涉外刑法、涉外行政法问题，如外国人在华的入境、居留、

打工、出境问题。

在辩论赛方面，由法律院系的学生会来组织专业性质的辩论赛，可以挑选

一些有争点的国际法问题来作为辩题，如国家承认的宣告说与构成说到底是谁

对谁错、领土争端解决的政治方法和法律方法究竟谁优谁劣等。

4  司法考试背景下的国际法教学测评的实施

国际法教学测评的实施，亦围绕司法考试而开展。“教”与“考”不是“两

张皮”，“考”是“教”的总检阅，当然也是“学”的总检阅。

国际法教学测评分为平时考核和期末考试两个部分，前者占 30％的分值，

后者占 70% 的分值。无论对平时考核，还是对期末考试，均应予以改进。

如果平时考核仅以学生到课率及课堂上随机回答问题为依据，则失之于粗

糙、片面。平时考核的主要依据，还是要落实到平常作业的表现中来。平常作

业的布置，在题型上可以以案例分析题、论述题为主，侧重于综合性考核。如

果题目仅仅涉及到单个知识点，则有必要增加考核的深度，力促学生对该知识

点有比较深刻的了解。

期末考试的命题质量，攸关重大。题型方面，可提高客观题的比重，降低

主观题的比重，包括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不定项选择题在内的客观题与

以案例分析题、论述题为主的主观题相比，大体上各占“半壁江山”。对于判

断题、名词解释、简答题等老旧题型，基本上废弃不用。考试的重点应紧扣教

学的重点，考试的内容应紧扣教学的内容。考虑到在国家司法考试中，国际法

部分考试涉及的知识点分散，几乎章章有题，没有突出的重点，国际法课程的

期末考试的命题也要相应有所体现，试题的覆盖面务求宽广，涵盖国际法的基

本理论及各分支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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